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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178）

有關可能換股之諒解備忘錄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10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
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作出。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換股股東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
的諒解備忘錄，據此，本公司將交換本公司經擴大股本中最多4.9%的股份。

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告日期，並無就可能換股訂立具約束力協議。因此，可能換股未必會進
行。倘可能換股作實，其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此外，可能換股將須受若干先決條件
規限，該等條件可能無法獲達成或豁免。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倘
簽署任何正式協議，本公司將就可能換股刊發進一步公告。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10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
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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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能換股之諒解備忘錄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換股股東就可能換股訂立不具法
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

日期： 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二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Marvion Holdings Limited（「換股股東」）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換股股東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均為獨立第
三方。

諒解備忘錄之主要條款

受可能換股規限之資產

根據諒解備忘錄，本公司擬向換股股東配發及發行相當於本公司經擴大股本約4.9%的相關數目的
新股份，以交換換股股東和╱或其母公司的同等價值的股份。

代價

可能換股的代價根據諒解備忘錄訂約各方之股價釐定，並基於協定日期的收市價且對任何一方並
無溢價。

總代價、支付時間及支付方式將須由諒解備忘錄之訂約雙方進一步磋商並將載列於正式協議。

正式協議

諒解備忘錄之訂約方將進行真誠磋商以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促使訂立正式協議。

倘訂立正式協議，根據GEM上市規則可能換股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就此而言，本公
司將於適當時候遵守GEM上市規則項下的報告、披露及╱或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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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股股東之資料

換股股東Marvion Holdings Limited為一家媒體與娛樂行業的區塊鏈及元宇宙技術公司，專注於電
影、戲劇、動畫、漫畫、音樂及遊戲，為成人及兒童提供內容及娛樂。

Marvion Holdings Limited應用區塊鏈及數字所有權通證（「DOT」）技術，其為一種通過利用區塊
鏈平台可用的區塊鏈技術工具創建的非同質化數字所有權通證（亦稱為非同質化通證或NFT）形
式，且各DOT均具備一個唯一標識符，以反映有形或無形資產的數字所有權，並將具有法律約束
力的所有權文件嵌入DOT的元數據，且於區塊鏈上保護有關元數據。

DOT為旨在顛覆並提升現有媒體及娛樂行業以及其當前實踐的工具。支撑DOT的技術具有多種功
能，其中若干功能具有促進我們社會轉型的能力，包括但不限於在數字時代如何進行商業活動，
而另一些功能可能會受到新法規監管。

Marvion Holdings Limited使用DOT技術為有形及無形媒體和娛樂資產創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數
字所有權通證，截至目前，其將在功能上超出現有監管範圍。

Marvion Holdings Limited亦為Bonanza Goldfields Corporation的全資附屬公司，該公司總部
位於新加坡並於美國場外市場進行交易。Bonanza Goldfields Corporation一直透過其自家平台
MetaStudio為媒體提供分銷及銷售DOT的服務，且亦可與OpenSea等其他NFT市場互通，並一直向
公眾教授有關數字收藏品的知識。

進行可能換股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從事開發及銷售電腦軟件及硬件，提供系統集成及相關支援服務。

本集團一直積極考慮及發掘不同投資項目機會，根據市況擴闊投資範圍，以提升股東的價值。本
集團率先於香港發展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術，並在為全球各行業提供資訊科技相關服務方面
扮演不可或缺角色。可能換股讓本集團可投資換股股東，以及於自新冠肺炎大流行以來勢頭強勁
的媒體及娛樂行業推廣其人工智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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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換股股東的合作將為雙方帶來新協同效應。在瞬息萬變的元宇宙及Web Three世界中，
本集團可以發掘換股股東的經驗。據報導，於二零二零年，數字人化身市場（推出元宇宙的關鍵）
的價值為100.3億美元，並且預計到二零三零年將達到5,285.8億美元。此外，本集團可以向換股股
東提供先決人工智能技術，將增強後者於媒體及娛樂領域的產品供應。

一般事項

有關可能換股的諒解備忘錄並無法律約束力。可能換股須待（其中包括）簽立正式協議後方可作
實。可能換股之正式協議之條款尚未釐定，並須由諒解備忘錄之訂約方作進一步磋商。

董事會謹此強調，於本公告日期，並無就可能換股訂立具約束力協議。因此，可能換股未必會進
行。倘可能換股作實，其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此外，可能換股將須受若干先決條件
規限，該等條件可能無法獲達成或豁免。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倘簽
署任何正式協議，本公司將就可能換股刊發進一步公告。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GEM上市（股份代號：8178）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正式協議」 指 就可能換股可能訂立或可能不會訂立的正式換股協議

「GEM」 指 聯交所之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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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上市規則」 指 GEM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以及獨立於本公司及董事、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控股股東及主要股東或
彼等各自的聯繫人且與彼等並無關連的獨立第三方

「諒解備忘錄」 指 本公司與換股股東訂立之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二日之
諒解備忘錄，載有與可能換股有關之初步諒解

「可能換股」 指 可能交換本公司經擴大股本中最多4.9%股份的換股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及台灣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 指 已發行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換股股東」 指 Marvion Holding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
司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承董事會命
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黃景兆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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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黃景兆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張棋深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孔慶文先生、黃海權先生及陳聖蓉博士。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
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
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 公 告 將 刊 載 於 本 公 司 網 站(http://www.citd.com.hk)及 自 登 載 日 期 起 計 在GEM網 站
(http://www.hkgem.com「最新上市公司公告」）頁內保留至少7日。


